
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申报社会保险补贴申请条件

淄川区及淄博市（单位注册地址在淄川区）内登记注册合法经营，

证照齐全，生产或经营地址与《营业执照》（或《民办非企业登记证》）

登记注册地址一致的用人单位（不含机关事业单位、劳务派遣机构、

劳动人事代理机构和个体工商营业执照）；

申报人员须为当年新招用的淄博市户籍人员（外地户籍人员按照

《关于转发省人社厅<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乡统一就业失业登记制度实

施工作的通知>的通知》（淄人社字[2015]156 号）文件要求，符合

条件的也可申请）。

申请条件：

1、申报人员须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并在签订一年及以上正式

劳动合同之前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，必须在山东省公共就业人才服务

信息系统中存在有效的就业困难人员认定信息；新增人员须是用人单

位 2022 年新招用的就业困难人员；

2、按规定为所招用的就业困难人员签订劳动合同、办理劳动用

工备案和就业登记、缴纳社会保险；

3、工资必须通过银行代发，按月向招用人员支付不低于当地最

低工资标准的工资报酬；

4、财务管理制度健全，账目清晰、凭证规范、生产经营正常。

社会保险补贴实行“先缴后补”的办法，用人单位须按时、足额

缴纳社会保险费，在招用人员劳动合同存续期内补缴社会保险费时间

不得超过 3个月，超出月份不享受社会保险补贴。

5、用人单位公共信用综合评价等级符合《山东省公共信用综合

评价办法》的相关规定。

6、用人单位招用的就业困难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在补贴

申请范围内：1、在单位失业后 12个月内又被原单位或原单位关联单

位招用的；2、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政策期限已满的；3、从事非全日制

工作的；4、是企业法人、股东或监事的，或在工商部门领取营业执

照的。

咨询电话：0533-5285929


